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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数据基础制度若干观点

一、关于总体思路

（一）建议以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、促进

全体人民共享数据发展红利为根本目的，以优化数据要素布局结构、

保障各社会主体平等使用数据、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为主线

构建数据基础制度。

（二）建议以赋能实体经济为重点，以改善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环

境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为支撑，破除阻碍数据要素供给、流通、使

用的体制机制障碍，对接和引领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。

二、关于数据产权制度

（三）建议探索建立现代数据产权制度，推动数据持有权、使用

权等相关权利有序分离与流通，满足数据流通使用需求。

（四）建议承认和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，合理界定

数据要素市场各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（五）建议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，数据处理者持有、使

用、许可他人使用数据，需获得数据来源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，

确保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转移由其促成所产生数据的权利。

（六）建议数据处理者依法持有的数据可进行自主管理，防止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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扰或侵犯数据处理者合法权利的行为。

（七）建议尊重数据采集、加工等数据处理者劳动付出，承认和

保护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获取的数据相关权利，充分保障数据

处理者使用数据和获得收益的权利。

（八）建议推进公共数据、个人数据、企业数据分类分级授权使

用，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。

（九）建议对于各级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行政履职和企业经营中

产生的公共数据，推动各地区、各部门明确管理部门，代表本地区、

本行业统一行使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使用职责。

（十）建议对于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采集加工的不

涉及个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企业数据，推动由市场主体享有数据持

有、支配和收益的权利，确保投入的劳动等要素资源获得合理回报。

（十一）建议对于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，鼓励数据处理者按个人

授权范围采集、持有和使用数据。

三、关于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

（十二）建议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，构建在使用中流

通、场内场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。

（十三）建议规范引导场外交易，培育壮大场内交易，有序发展

跨境交易，建立数据来源可确认、使用范围可界定、流通过程可追

溯、安全风险可防范的数据可信流通体系。

（十四）建议建立数据流通准入原则，企业要具有严格的数据全

流程合规体系，确保流通数据来源合法、隐私保护到位、流通和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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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规范。

（十五）建议支持数据处理者依法依规采取开放、共享、交换、

交易等场外和场内方式流通数据，引导大型央企国企、大型互联网

企业将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要素开放至数据交易市场。

（十六）建议强化数据交易市场体系顶层设计，明确数据交易所

资质审批机构，强化其公共属性和公益定位。

（十七）建议引导多种类型的数据交易所共同发展，推进交易所

与数据服务商功能分离，突出交易所合规监管和基础服务功能，鼓

励各类数据服务商进场交易，推动区域性、行业性数据流通使用。

（十八）建议构建集约高效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，为场内集中交

易和场外分散交易提供低成本、高效率、可信赖的流通环境。

（十九）建议围绕数据要素流通交易需要，培育一批数据服务商

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，壮大数据产业。

（二十）建议开展数据交互、业务互通、监管互认、服务共享等

方面国际交流合作，推进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，积极参与数据流

动、数据安全、数字货币、数字经济税收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

准制定。

四、关于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

（二十一）建议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

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范

围和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渠道，完善数据要素收益的再分配调节机

制，让全体人民更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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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二）建议推动数据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、按贡献决定

报酬，按照“谁投入、谁贡献、谁受益”的原则，着重保护数据要

素各参与方的劳动收益，促进劳动者的贡献和劳动报酬相匹配，强

化基于数据价值创造的激励导向。

（二十三）建议建立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收益合理分享机制，

推动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。

（二十四）建议允许并鼓励各类企业依托公共数据开发提供公

益服务。引导大型数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，强化对受数字经济冲击

弱势群体的保障帮扶。

五、关于数据要素安全治理制度

（二十五）建议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数据要素治

理格局，构建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。

（二十六）建议充分发挥政府有序引导和规范发展的作用，守住

安全底线，明确监管红线，打造安全可信、包容创新、公平开放的

数据要素市场环境。

（二十七）建议坚持“宽进严管”原则，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和义

务，牢固树立企业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。

（二十八）建议鼓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数据要素市

场建设，建立数据要素流通使用全过程的合规公证、安全审计、算

法审查、监测预警机制，促进不同场景下数据要素安全可信流通。


